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1670762026202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综合事务协调中心（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资产管理和
结算服务中心）

地址：  
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上海绮馨实业有限公司

地址：  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1670762026202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和
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货物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

金额单位：元

 
序
号

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(元) 合计(元)

1 1526-00029497

立思辰/LANXUM
G2430F A4高速馈纸
（支持双系统）扫描

仪

G2430F A4高速馈纸（支持
双系统）

1(件) 1850.00 1850.00

总价（元） 1850.00

其中国库资金支付
（元）

1850.00

自筹资金支付（元） 0.00

 

注：

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
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壹仟捌佰伍拾元整 ，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、政府规费、税金等。

（二）合同价款中, 1850.00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； 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。

1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
集中支付。

2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自行支付。

（三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中国银行大连路支行 

银行账户： 444263424187 

3、

三、履约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履行期限： 2026 年 4 月 23 日至 2026 年 7 月 23 日。

履行地点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张江路1238弄恒越国际大厦3号楼9楼 

履行方式：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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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 

1、逾期交货责任：卖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将货物送达买方指定地点的，视为逾期交货。每逾期一日，卖方应向买方支
付合同总价款千分之三（3‰）的违约金。逾期超过15日的，买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2、质保与售后服务：（1）本合同项下货物的质保期为一年，自双方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
单》之日起计算。
（2）质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型号不符、以旧充新、能效不符、无法正常安装运行等。
（3）质保期内，货物发生质量问题的，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。如需现场处理，
卖方应在48小时内派员到达现场。故障无法现场修复的，卖方应提供同等规则的备用机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或更
换。
（4）同一质量问题经两次维修仍无法解决的，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换货；若换货后仍存在质量问题，买方有权要求退货，卖
方应返还全部合同价款。
（5）质保期届满后，卖方应继续提供有偿维修服务，其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。
3、货物验收：（1）卖方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后，买方应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初步验收。初步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货
物品牌、型号、数量、外观是否完好，随附资料（合格证、保修卡、使用说明书等）是否齐全。
（2）初步验收无误后，卖方负责完成货物的安装、调试，确保设备可正常运行。双方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
货物交付验收单》。
（3）若验收或试运行期间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或与约定不符，买方有权拒绝签署验收单。
4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浦东新区人民
法院提起诉讼。
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使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
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
 甲方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综合事务协调中心（上海市
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资产管理和结算服务中心） 乙方： 上海绮馨实业有限公司 

 地址： 浦东新区张江路1238弄1-3号恒越国际大厦3号楼9楼 地址： 上海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52号39幢2楼J4097
室 

 电话： 13764268536 电话： 15026779967 

 联系人： 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： 李彭飞 

   签约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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